
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

 

作为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我们对提交

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7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的有关事项发表意见如下： 

同意《关于增加 2017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》，认为议案中所述

关联交易为必需或正常商业往来，决策程序合法，对公司没有不利影响，不存在

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关联董事孙秀江、徐传钰、姜成达、王明远、王洁明、李秀芹回避表决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




